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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自
從
是
年
初
本
一

行
接
滙
慈
善
及 

救
濟
欵
項•
赴

香
港
及
中
國
各 

地
•
均
受
限
美

上
百
元
.

應本
堂
接
滙
港
紙

及
美
紙
•
国
幣 

滙
價
比
前
較
低 

本
行
有
特
别
辦
法
，
代 

華
友
解
决
帯
欵
囘
國
・ 

如
有
華
友
囘
國
者
，
請 

來
與
本
行
接
洽
， 

如
用
中
文
與
本 

行
函
商
者•
本 

行
亦
能
解
讀•

加
拿
大

旅
行 

D

未
動
程
以
前

一2先
到
去
資
路
銀
行
，

將
爾
之
旅
行
一

換
旅
行
支
票
。藉
以
0

保
護
爾
之
現)

以 之

免
被
偷
竊

虞
。旅
行
而
携
帶
現 

ml

炊
。係
極
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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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接
匯
中
國
款

銀
行
敢 

TH

春
季
己
到
臨•
本
公

爲
利
便
题
客
所
需

到
大

起
見

一̂̂

一
家
庭
所
需 
一 
切

用
具
・
應
有
盡
有■

價
甚
相
宜■
華
友
光

迎
.

顧
.

*
1
8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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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喊
線

各
種
燕
梳 

買
賣
經
紀 

中
文
件
 

入
息
稅
紙 

遠
近
僑
胞 

如
修
托
 

包
朋
妥
當

擅
醫
風
濕
爛
脚 

新
舊
各
種
奇
難 

雜
症
脚
筋
脹
曲 

症
及
痔
澹
等
症 

針
射
電
盛
全
備 

僑
胞
光
顧
無
任 

歡
迎

◎
伊
庇
詩
傢
私
製
造
公
司 

本
公
司
專
造
趨
時
像
私
硬
行
兼
零
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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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理
馬
遜
修
敗

內
・
因
該
兩
島
原
屬
舊
日
本
帝
國
之
一 

部
份
。並
不
是
第
一
次
歐
戰
優
國
際
聯
一 

盟
委
托
日
本
代
管
者
，
故
酸
兩
島
之
處 

置
，
則
屬
日
本
和
約
之
範
圍■
預
料
聯
一 

軍
«■ 
鑰
日
本
和
約
時
。
奥
將
同
樣
請
求 

代
管
冲
繩
奥
琉
璜
羣
島•
按
是
日
養
俄 

代
表
在
聯
安
會
所
爭
論
者
。
是
蘇
俄
代 

表
古
勞
密
高
主
眼
聯
安
會
將
來
可
單
獨 

修
改
及
廢
除
托
管
協
定■
但
美
代
表
奧 

斯
丁
則
主
版•
謂
除
非
得
到
美
國
與
聯 

安
會
之
同
意•
否
則
木
能
修
改
或
廢
除 

該
協
定
，
結
果
，
多
數
國
家
贊
成
英
國 

主
張
云•

•
國
府
組
織
上
之
法
規 

重
慶
廣
播
訊
・
關
於
準
備
施
憲
之
各
種 

重5
法
規
•
國
府
已
在
三
月
卅
壹
日
明 

令
公
佈■
其
中
國
民
大
會
代
表
，
立
法 

院
■
立
法
委
員
，
及
監
察
院
監
察
委
員 

之
選
舉
席
免
法
；
當
須
另
訂
施
行
條
例 

.
至
五
院
組
織
法N
施
行
日
期
，
卽
將 

另
区
明
令
定
之
・
在
新
組
織
法
未
訂
定 

一
施
行
日
期
以
前
。
所
有
五
院
之
現
行
組 

織
法
，
仍
暫
適
用
，

•
俄
用
美
船
與
美
競
爭 

一
華
盛
頓
二
日
合
衆
社
电•
顧
會
議
員
麥 

紐
臣
・
是
日
向
國
務
卿
訴
稱
，
戰
時
英 

國
贈
給
蘇
俄
輪
船
十
六
隻
・
現
在
蘇
俄 

用
此
等
船
侵
入
北
太
平
洋
美
齢
捕
魚
區 

■
聞
俄
人
還
欲
將
捕
得
之
氤
在
美
國
發 

售
。
此
事
衷
露
戰
時
美
國
出
淤
慈
心
讓

船
給
蘇
俄
・
今
日
蘇
俄
反
用 

美
國
經
濟
之
競
爭 -

•
紐
芬
蘭
運
動 

編
爲
加
拿
大
第.

等
船

紐
芬
蘭
整
約
翰
斯
三
日
路
透
社
電
。
據 

^
芬
蘭
政
府
代
言
人
稱
・
紐
芬
蘭
島
昨 

日
召
開
國
民
大
會•
選
出
代
衷
團
兩
隊 

，
毎
隊
分
拾
人
・
一
隊
於
四
月
廿
九
日 

赴
英
京
倫
敦•
與
英
政
府
磋
商•
關
於 

統
島
欲
脫
離
英
國
。
加
入
爲
隸
於
加
拿 

大
省
分
之-
。
其
餘I

隊
• 
卽
赴
加
京 

奥
太
學•
與
加
政
府
商
談
，
關
於
加
入 

爲
加
國
省
分
各
項
手
續■

加
京
奥
太
尊
同
日 8
•
加
拿
大
外
交
大 

臣
聖
羅
蘭
，
是
日
向
加
衆
議
院
宣
布■ 

加
拿
大
政
府 ®
歡
迎
紐
芬
蘭
島
代
表
來 

加
談
判
。
加
政
府
極
願
頭
收
紐
芬
蘭
島 

爲
加
國
第
拾
省
云•

(
沒
有
怕 

本
行
有

活
生
固
本
健
腎
丸
■

毎
寸
三
元
七
毫
奉

〔
健
腎
固
本
無
双.
立
止
夜
像
第
一L
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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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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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怠
香
止
痛
水
；
毎
寸
三
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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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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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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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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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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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

始

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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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
毫
宣

市
偷
止
痛
擦
藥
液 

米
拿
匕
痛

—

液

路
萬 

^1156^^  9^^^^

图、一.
后
易
？
三
毎
上i^tsi

驟 

鴨
肝
腸ee^

 

散
一
趣
腸
於  

«

礦

畫
 

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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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不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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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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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
公
債 

募
征
收
欵
血

規

重
慶
廣
播
訊
・
三
十
六
年
短
期
庫
券
及
奥
金
公
債
募
征
收
款
發
票
規
則
，
基
金 

蔭
理
委
員
會
組
織
規
程
及
以
黄
金
繳
購
金*
公
債
折
合
率
等
項
・
財
政
部
昨
日 

不
部
令
公
佈
實
施-
據
修
部
負
責
人
稱
・
短
期
庫
券
及
美
金
公
價
之
繳81

方
式 

以
同
，庫
券
應
照
中
央
銀
行
美
金
牌
價
，
以
法
幣
折
合
美
金
繳
購■
美
金
公
價 

得
以*
金
存
欵
或
現
幣
繳
購
・
與
及
其
他
外
整
飲
或
視
幣
依
照
中
央
銀
行
牌 

價
•
折
合
美
金
徽
購
，或
以
美
金
當
其
折
合
率
由
財
政
部
規
定■

■
蘇
聯
大
使
彼
得
羅
夫
與

王
外
長
談
接
收
大
連

重
慶
廣
播
斜
。
南
京
消
息
，
蘇
聊
大
使
彼
得
羅
夫
，
昨

1ft
一
日
曾
拜
肪
王
外
長 

世
杰
，
倉
談
有
智
鐘
・據
悉 
係
商
談88

府
接
收
大
連
問88

・
據
外
交
部
人 

士
透
露
•
關
於
接
收
大
連
問13

之 
一 
切
外
交
手
續
。
均
已
辦
妥■
蘇
聯
政
府
並 

且
已
向
我
蜜
外
凌   

«
衷
禾
：
國
府
偻
收
大
連
，時
・
蘇
聯
可
以
在
某
方
面•
援
助 

國
軍
接
收
犬
避
事
話♦
現
在
國
府
已
經
完
虞
政
治
及
軍
事
上
之
接
收
準
備
， 

二
：
,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:

熏
慶
廣
播
飢
，
憲
^

一
相
促
進
會
，
昨
三
月
卅
豈
日
下
午
三
時
・
舉
行
第
三
次

，尢
會
，
到
副
會
長
莫
德
惠■
張
繼
，各
委1
會
委
員
及
秘
書
處
長
張
濟
元
等
一 

百
五
十
四
人
。由
張
繼
副
會
長
主
席■
首
先
由
張
頰
西
委
員
報
吿
審
査
各
委
員 

一
提
案
經
翘.後
・  

61
曲
各
委
員
對
各
畫
案
分
督
言
■
■
後
第
過
楊
澄
明
所
提
一 

一6
凡
係
與
憲
法
有
關
之
法
規
，應85^

政
實
施
促
進
會
審
查
始
行
佈
吿■
以 

賣
膜
卷
・
决
議
，
倂
入
該
會
組
織
規
程
第
三
倏
第
三
款
修
正
案
・②
所
有
與
憲 

?
法
牴
觸
之
現
行
法
規•
應
飾
政
府
迅
事
止
，
次
議
照
審
查
意
見
通
過
・(
審 

查̂
 見
爲
憲
法
實
施
準
備
第 
一 
俺
已
有
規
定)
・®
憲
法
第
亠 
一
章
規
定
之
人
民 

•權
利
・
應
先
予
切
實
保
障♦
決
饑
送
考
察
委
員
會
考
察
。@
研
究
宣
傳
委
員
會 

均
應
積
極
開
始
工
作•
决
議
送
考
察
委
員
會
・
綜
計
通
過
之
議
案
有
十
一
條
， 

及
臨
時
動
議
三
件
，

•
中
國
人
民

在
國
外
存
款
將
登
記

南
京
三
月
九
日
執•
財
政
部
已
擬
定
「
中
學
民
國
人
民
存
放
國
外
外
書
產
申 

槌
登
記
辦
法
」
呈
請
園
防•
高
委
員
會
批
准
後
，
卽
可
頒
佈
・
酸
辦
法
規
定
自 

頒
佈
之
日
起■
至
相
富
期
限
止■
凡
我
國
國
民
在
國
外
有
存
款
者
，
應
申
報
登 

記
・
政
府
幷
鼓
勵
此
項
三
億
至
四
億
美
金
之
國
外
存
款•
能
移
存
中
央
銀
行
・ 

政
府
將
予
以
合
法
之
保
障
、
如
若
在
國
外
購
物■
予
以
優
先
輸
入
權•
若
逾
限 

而
不
申
報
者•
政
府
將
否
認
其
財
產
權
云•

、
■
太
平
洋
軍
事
主
要
島
嶼

，盟
國
同
意
托
美
代
管

毒
紐
約
宵
成
功
湖
二
日
合
衆
社
嵯
・
聯
安
會
爲
时
論
太
平
洋
軍
事
主
要
島
嶼 

"
書
間
題
   

e
弟
俄
代
表
發
生
劇
烈
癖
論
，
後
卒
通
過
托
管
協
定■
委
托
英
国
管 

..
-:,
理
容
島
嶼
，
在
托
管
協
定
下
有
，
雪
平
島
•
天
安
島■
(
以
上
屬
馬
利
亞
納
羣 

不
島)
，聘
路
克
島
。
伊
尾
衞
脫
島
・.桂
持
林
島
及
馬
佐
勞
島
，(
以
上
諸
島
卽 

小
顧
前
歸
日
本
代
管
地)
將
盡
托
美
國
管
理
，
美
國
幷
獲
楊
特
儷
。
將
般
武
裝
各 

|85

島
嶼-
建
立
海

—

基
地
•
幷
派
軍
駐
防
・
同
時
此
等
島
嶼
之
行
政
，
立
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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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春又到了。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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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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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掉
忌
病
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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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藥
行
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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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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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生
期
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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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南
玉
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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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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卮
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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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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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旅
舘
出
賣
 

—— 

有
百
餘
個
房
旅
舘
一 
間
出
賣
月
租
二
百 

元
訂
有
批
約
樓T
爲
辦
事
所
並
設
有
升
雲 

降
機
現
在
所
收
入
者
每
月
二
千
元
現
欵
牌
一 

交
易
取
價
式
萬
二
千
五
百
元
欲
知
群
細 
• 

請
來
商
量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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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唐
餐
館
招
頂

百
六
十
四
號

共
和
餐
館
生
意
招
一

如
意
者
請
來
面
議

S
 
$

1
 鞏

W
BW

学 
-|
叁
备
月
三
*
.I
星
期
四V

•
剛
紙
第
八
卷
第
二
百
八
寸 

*1
  

N
△
本
報
價 
表

△
每
月 

雲
域
毋
派
到 
一元 
一 

本
埠
郵
寄 
一元三五 

加
屬
美
墨
】元
三
毫 

中
國
各
國 
一 元
三
五

△
每
季 

三元 三
毫 

四元 零五 

三元 六
毫 

四元 零五

..△
半年 

六
元
六
毫 

.A
元
一
毫 

七
元
零
五 

△
兀 
一 毫

△
全
年 

十
三
元
弍
毫 

十
六
元 
弍毫 

十
三
元
八
毫 

十
六
元 弍毫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•

司
理
部
啟

孔
孑
紀
，元 
二
千
四
百
九
十
八
绰
夏

11®
次
丁
亥
年
閏
二
月
士
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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